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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與依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養成學生勤勞負責、重視公益精神、勞動習慣、良好

品德與正確服務價值觀，以期日後能經營優質家庭生活，進而貢獻社會、服務人群，並依

據本校服務學習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與課程基準表之校定共同科目，訂定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執行 

一、服務學習發展委員會負責服務學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政策之擬訂與總督導。 

二、服務學習發展委員會執行小組負責本課程清潔區域規劃建議及課程時段安排等事宜。 

三、本課程之執行、督導、考核：志工服務隊由各系大一班導師負責，親善服務隊、社區

服務隊由專責人員負責。 

四、本課程為單一學期，新生第一學年及轉學生轉入第一年必修課程，每學期實施18週

（每週以實施兩小時為原則），各系班級上下對開排課。 

五、本課程之實施，以本校、社區為目標，以「志工服務、公益作為」為原則。 

六、本課程之行政支援事宜，由教務處及總務處協調辦理。 

七、本校全體教職員，對本課程均有參與推動及輔導之義務與責任。 

八、本課程之實施，必須特別注意學生安全。 

九、身心障礙之學生，其工作性質由各系大一班導師依實際狀況作適當之調配。 

十、服務學習課程工作項目與編組： 

（一）本課程之課程內容為志工服務隊(由各系大一班導師帶領)，親善服務隊（由專責

人員負責）、社區服務隊(由 USR計畫教師負責)，並請上學期上課班級的導師於新

生定向輔導時；下學期上課班級則於上學期期末前一週，將各服務隊遴選名單交予

承辦人員。 

（二）志工服務隊： 

1.為便利工作分配，請導師協助將學生均分成六組（男女學生平分至各組，原則

上一組約為7人，依實際人數調整）。 



2.負責校園各教室、大樓內部及周圍場所之環境衛生整潔工作，原則上由營繕事

務組安排專人協助並備妥清潔工具，授課教師請於該堂課時將學生帶至四合院

中庭(雨天請帶至又新樓一樓川堂)集合並負責點名、督導及管制工作。 

3.系辦公室、教室及走廊的清潔與系之協助。 

4.其他各種校內、外之服務性工作。 

  （三）親善服務隊： 

  1、隊員遴選：由四技一年級授課班級各班選派若干同學參加。(人數每學期另行

訂定)。 

2、課程分配：專業課程(20小時，時間為週三下午1:00~3:00)及出勤服務(協助校

內外典禮及研討會等) (15小時，時間依各活動單位需求訂定)並

行。 

（四）社區服務隊： 

1、隊員遴選：由四技一年級 授課班級各班選派若干同學參加。(人數每學期另

行訂定) 

2、課程分配：課程共計36小時，採培訓與出勤服務並行。 

(1).培訓課程：16小時，時間為週三下午1:00~3:00。 

(2).出勤服務：20小時，時間依社區活動需求訂定。(協助社區活動服務等) 

第三條  考核 

一、本課程為校訂共同必修，單一學期、兩節課、零學分，其成績之評定以六十分以上

為及格，該科及格者始得畢業。 

(一)考勤佔60%：全勤並完成每次分內工作經檢查合格者，得基本成績60分（未經檢查合

格即自行離開者，視同缺課）。無故缺課者一次扣10分；請假者完成補作即扣一半分

數(5分)。 

(二)考核佔20%：每次服務認真負責、表現優異者，任課教師得予以個別加分（每次加分

以3分為上限）。 

(三)期中、期末心得反思報告佔20%。 

二、各系大一班導師對修習本課程學生之成績以分數評定之，綜合考評項目及相關細則

由服務學習發展委員會執行小組另訂之；學期結束時，綜合考評之成績單由班導師登

錄後送交教務行政組。 

三、修習本課程有特殊表現優良者，由各系大一班導師填寫學生獎懲建議表，配合學校

操行作業時間辦理獎懲。 

四、學生修習本課程成績優良者，除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予以獎勵外，另有關在校學生

申請各項獎（助）學金、申請工讀時，得將本課程成績列入審核評量標準要項。 

五、參加本課程之各班於學期結束前，將學習過程、心得及學習成果，以動態、靜態畫

面，結合文字、圖案、聲響等，運用美工設計、電腦編輯成播放作品，送交承辦人彙

整，於學年度結束前經評審小組評審出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名，予以獎勵。班級送交之



作品及其內容，學校得於校內、外做宣導及公益播放或評鑑時之播放，班級及學生或

任何人不得主張著作權而要求報酬。評審項目及計分標準，另案定之。 

六、親善服務隊考核： 

   (一)專業課程佔40%(遲到1次扣1分，請假視同曠課，1節課扣2分) 

   (二)出勤服務佔30%(出勤人員會於事前協調調派，非因不可抗拒因素不得遲到、曠勤，違

者1次扣10分) 

   (三)課程學習及出勤服務之態度、紀律20% 

 (四)心得反思暨成果報告10% 

七、社區服務隊考核： 

(一) 培訓課程：20% (遲到1次扣1分，請假視同曠課，1節課扣2分) 

(二) 出勤服務：50% (出勤前會進行協調調派，非因不可抗拒因素不得遲到、曠勤，違

者1次扣10分) 

(三) 課程學習及出勤服務之態度、紀律：20% 

(四) 心得反思暨成果報告：10% 

第四條  行政事務及支援 

一、本課程之管理及執行之相關行政事宜，均由服務學習發展委員會執行小組負責。 

二、實施本課程有關所需之全部預算（含一學期課程導師費、反思慶賀獎勵、文具印製

等），由本校人事室及學生事務處負責編列預算。 

三、實施本課程有關之行政支援（如清潔用具之採購、保管、維護、垃圾清運等）事宜，

由總務處協調辦理。 

第五條  規定之修訂 

本規定經服務學習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